
关于办理 2020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通知 

 

全体师生： 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办理 2020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

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》相关要求，纳税人需在 2021 年 3 月 1

日至 6月 30 日办理 2020 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年度汇算清缴，是指在平时已预缴税款的基础上“查遗

补漏，汇总收支，按年算账，多退少补”。 

二、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需要办理汇算清缴： 

1.2020 年综合所得收入全年超过 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

过 400 元的教职工； 

2.2020 年度综合所得年收入额不足 6 万元，但已预缴过个

人所得税的人员； 

3.2020 年度有符合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，但没有申报扣除

的人员； 

4.2020 年中就业、退职或者部分月份没有收入等原因，减

除费用 6万元、“三险一金”等专项扣除、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

扣除等扣除不充分的； 

5.有校内劳务报酬、稿酬所得的学生。 

三、关于个税汇算清缴相关政策，可关注国家税务总局、各

地税务局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最新的办税信息。如有问
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chinatax/n363/c5161493/content.html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chinatax/n363/c5161493/content.html


题可咨询税务服务热线 12366、个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

站提供的咨询方式。在核实收入过程中，若对 2020 年度工资薪

金存有疑问，请咨询财务处计划科王文盛老师，电话：86180123。 

四、操作指南 

1.汇算清缴可通过个人所得税手机 APP（推荐使用）或自然

人电子税务局网站 https://etax.chinatax.gov.cn 办理。 

2.首次办理的师生，可通过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最新版

“个人所得税 APP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后进行注册、登录，

完成后续汇算操作。 

 

3.具体申报流程可以访问下述链接参考操作，年综合所得 6

万元以上选择标准申报，6万元以下选择简易申报。 

标准申报▍年度汇算自行申报（手机 APP 端） 

简易申报▍年度汇算自行申报（手机 APP 端） 

标准申报▍年度汇算自行申报（电脑 WEB 端） 

简易申报▍年度汇算自行申报（电脑 WEB 端） 

五、注意事项 

1.财务处代申报个税时已将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

失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四项进行填报，其中基本养老保险为工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I3ODEwNTQzMg==&mid=2247486373&idx=4&sn=d40cffd4d5dcf284bd8d702e75b5a3c6&scene=21#wechat_redirect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0_O55monxyCX_YCVkAbr5A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I3ODEwNTQzMg==&mid=2247486373&idx=6&sn=a0860860acddbd35adaa5d27148e66ab&scene=21#wechat_redirect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I3ODEwNTQzMg==&mid=2247486373&idx=5&sn=4d4100c9df4c8af5b4dba9e9fbe09ce7&scene=21#wechat_redirect


资项目“基本养老保险”与“职业年金”之和，住房公积金为

工资项目“转公积金”与“增资公积金”之和，因此汇算清缴

时无需再自行填写。 

2.系统默认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式是“单独计税”，教

职工也可选择将其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税。通过系统试算，选

择税负低的计税方式。 

3.若 2020 年专项附加扣除未填写或填写有误，可以在专项

附加扣除详情界面内点击“新增”或“修改”，填报以后选择

综合所得年度自行申报。 

4.切勿点击“申诉”，“申诉”不是“申请退税”，申诉

之后，需要税务局端对所申诉内容进行核实，会影响本人正常

办理进度及后续纳税申报。如确对某笔收入有疑问，可联系财

务处 86180123 进行核实。 

六、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是教职工本人以纳税

人身份与国家税务总局办理的清算业务，涉及的补税或退税是教

职工与国家税务总局之间直接结算。按照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，

纳税人对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负有自行申报义务，应当

对申报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请广大师生务必按

要求完成年度汇算退税或补税，以免给本人造成经济利益损失或

带来纳税风险。 

财务处 

2021 年 3 月 10 日 


